國立臺中科技大學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系　　學年度學生實習終止與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【程序一】實習終止

	實習生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班級
	
	學號
	

	實習機構名稱
	
	離職生效日
	

	實習終止原因
	




	實習生自我檢討
(改善對策)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	實習輔導老師意見
(檢討與評估)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

	系校外實習會議審議說明與結果
	會議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審議說明：


審議結果：□ 終止實習  □ 轉換實習單位(接續程序二)

	實習機構確認簽名
與其他說明
	實習期間：自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
總實習時數    　　小時
確認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並同意該生於離職生效日後終止實習合約。
填寫日期：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備  註
	1.實習終止時實習輔導老師須協助實習學生填寫本表，經系校外實習會議審議後備查。
2.實習終止與轉換實習機構若為學生個人因素，將視情節簽報懲處。
3.缺曠達4週或自行終止校外實習者，不予核計實習成績。




	【程序二】轉換實習機構

	新申請實習機構名稱
	
	擬報到日
	

	實習輔導老師新工作之評估
	

	備  註
	1.每學期異動以乙次為限。
2.學生因實習單位不適應，須提早告知實習輔導老師，由實習輔導老師、實習學生及實習單位完成懇談，經由系主任同意後，共同協助轉換實習單位。

	實習輔導老師核章
	系主任核章
	院長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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